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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村委会、镇直相关单位：

当前，气温逐渐升高且降雨量多，野生蘑菇进入快速生长

期。 为有效预防食用野生蘑菇中毒事件发生，切实维护广大

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助推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，

现就加强防范野生蘑菇中毒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防范野生蘑菇中毒工作的责任意识

近年来，一些群众采食野生蘑菇中毒事件时有发生，食用

野生蘑菇中毒后病程急，死亡率高。各村各相关单位要切实提

高政治站位，从保障广大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高度，充

分认识防范野生蘑菇中毒工作的重要性和反复性，切实增强做

好防范野生蘑菇中毒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坚决克服麻痹和

侥幸心理， 以对广大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全面落实 “预防

为主” 的方针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周密安排部署，采取多种形

式，做到宣传在前、防范在前、管控在前，最大限度减少和避

免采食野生蘑菇中毒事件的发生。

二、坚持广泛宣传，全面提升群众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意识

各村各相关单位要结合实际，结合国家食安示范城市创建

工作，统筹部署防范野生蘑菇中毒宣传工作，深入开展“五个

一”宣传活动，一是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 报纸、 网络、手

机 APP、微信等媒介发布一则预警信息；二是在村委会、单位

宣传栏或醒目位置张贴一则通告；三是在集贸市场、城乡结合



部等区域悬挂一条横幅； 四是发挥农村食品安全“ 四员”、

网格员作用，在野生蘑菇资源丰富、素有采食野生蘑菇习惯地

方发放关于预防野生蘑菇中毒致村民一封信；五是在进山路口

等重要地段设置一块明显警示标识牌。做到宣传引导全覆盖，

使广大群众了解采食野生蘑菇的安全风险和误采、误食有毒蘑

菇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，切实增强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，积极

营造家喻户晓、人人防控的社会共治氛围，切实做到不采、不

买、不卖、不食野生蘑菇。

三、压实工作责任，切实履行防范野生蘑菇中毒工作职责

各村各相关单位要对照工作职责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加大防

控力度，加强宣传教育，强化源头治理，形成防范野生蘑菇中

毒的工作合力，杜绝采摘、采购、加工、销售、食用野生蘑菇

行为。要组织村组干部、 “ 四员” 和网格员深入村、组、

户进行宣传，将防范野生蘑菇中毒公告或一封信、预警海报等

材料张贴到村、发放到户，做到家喻户晓，告知群众不采摘和

食用野生蘑菇。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的包保干部在对食品生

产经营单位开展包保督导时，同步开展防范野生蘑菇中毒工作

的宣传教育。

四、强化协调联动，及时应对处置采食野生蘑菇中毒事件

各村各相关单位要密切配合，建立监测预警和信息共享机

制，确保信息畅通。充分发挥食品安全网格化管理联勤联动作

用，加强食品安全 “ 四员” 、网格员对采摘食用野生蘑菇



的信息监测收集报送。一旦发生群众误食野生毒蘑菇中毒事件，

要全力救治患者，密切关注舆情动态，有效控制事态发展，最

大限度降低危害和影响。要严格信息报送制度，按规定及时上

报信息，对迟报、漏报和瞒报的，将严肃追究责任。

如对本政策有疑问，请咨询溪头镇人民政府，电话：

0559-6620012，咨询时间：工作日上午 8：00-11：30，下午 14：

00——17：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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